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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嘉德瑞碳资产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关于 2025 年年度审计报告非标意见

的专项说明

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接受深圳嘉德瑞碳资产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嘉德瑞公司”）全体股东委托，审计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，

并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（尤振审字[2026]第0009号）。董事会根据全国中小

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》

的规定，就上述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出具专项说明，具体如下：

一、审计报告中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

1.如财务报表附注五、（二）所述，公司截至2025年12月31日，应收账款余

额为5,130.19万元，账面累计计提坏账准备600.79万元，涉及期初未收回的应收

账款余额为2,242.19万元，我们无法就上年及本年应收账款可收回性以及坏账准

备的合理性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。

2.根据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——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

留意见》第八条的规定，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，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：

（一）在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后，注册会计师认为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对

财务报表影响重大，但不具有广泛性；（二）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

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，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（如存在）对财务报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



公告编号：2026-010

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，但不具有广泛。

二、董事会对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相关说明

公司董事会认为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依据相关情况，

本着严格、谨慎的原则，对上述事项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，董事会表示认可，

该报告客观严谨地反映了公司 2025 年度的财务情况及经营成果。董事会将组织

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管等人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，消除审计报告中关于保留意见

的相关事项对公司的影响。

三、消除上述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

针对审计报告所强调事项，公司拟采取措施，具体如下：

1. 随着全球各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，政府推行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

（ETS）、清洁能源补贴政策、碳税制度以及国家层面的“十四五”规划等措施，

公司林草业碳汇项目全面进入稳步开发阶段，同时积极拓展碳汇相关多元化经营

模式，将为公司带来稳定的收入。

2. 加强品牌建设与推广，塑造独特的品牌形象，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忠诚度，

利用各分子公司在当地的业务优势，与各地政府保持密切交流，争取在多地开展

城市级碳中和咨询服务，与各地的大型园区及龙头企业达成减污降碳协同路径方

面的业务合作。

3. 优化资本结构，加强应收账款的催收工作，制定合理的应收账款相关政

策，保持合理的负债水平，降低财务风险； 建立健全内部控制系统，强化财务

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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